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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并

由专人送达。 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公

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吴桂昌董事长主持，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董事会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

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

度》。

二、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本公司股票管

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

卖本公司股票管理制度》。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

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修订内容说明详见附件一，修订后的《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详见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制度

＞

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修订内容说明详见附件二，修订后的《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组织结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为了适应公司中长期发展的要求，加强公司的整体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公司科学、合理、规范的管理

水平，同意公司对现有的组织结构进行调整，具体调整方案如下：

（一）调整原“工程事业部”的管理架构。

１

、取消原工程事业部下各区域层级（即原华南区域、华东区域、西南华中区域、华北区域），不再设区域

层级管理人员及相应业务流程。

２

、以省为单位划分经营区域，设立大北京（包括北京、天津及河北北部）、大山东（山东及河北南部）、安

徽、江苏、上海、浙江、广东、广西、福建、成渝、两湖（湖南与湖北两省）及海南十二个营运中心。

（二）调整原“苗木事业部”的管理架构。

１

、取消原苗木事业部以单个苗圃场为单位的管理架构。

２

、以区域为单位划分经营区域，设立华南苗木中心、华北苗木中心、成渝苗木中心、两湖苗木中心、西

北苗木中心，并增设苗木生产技术中心及全国苗木信息中心。

（三）设立“技术中心”，取消原“总工室”。

为了进一步推动公司规范化标准化建设，深入执行公司质量标准一体化管理，为工程提供系统性的技

术服务和质量监督服务，同意公司设立“技术中心”，取消原“总工室”。

技术中心主要负责建立及推行公司企业质量标准体系及安全生产体系； 评定项目的工程质量及安全

生产情况；为工程项目进行方案修改和图纸深化；作为技术支持，辅助工程业务的开拓；为在建工程提供相

关技术支持。

（四）设立“客户管理中心”。

为进一步加强客户关系管理工作，提高客户的满意度，为企业与客户之间搭建沟通与交流的平台。 同

意公司设立“客户管理中心”。

客户管理中心主要负责维护客户关系，定期对客户进行回访；制定客户评估体系；负责客户的投诉及

意见的处理等。

（五）关于财务部的部门调整

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为适应公司业务规模不断扩大的要求，将原“财务部”下属的三个二级管理中心

（财务管理中心、成本控制管理中心、信息中心），调整为三个独立的一级管理部门，分别是财务管理部、成

本管理部、信息部。

六、审议通过《关于在海南海口、广西南宁、福建福州设立办事处，在四川成都设立分公司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为配合公司各区域业务发展的需要，加强公司总部与海南、广西、福建地区客户的沟通联系，同意公司

在海南海口、广西南宁、福建福州设立办事处。

成都办事处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由于当地政府规定目前不再对外地内资企业驻蓉办事机构进行备案登

记，应当地政府的要求，结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拟同意公司在四川成都设立分公司，注销原有成都办事

处。

七、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增资控股潍坊市胜伟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为了加快市政业务的发展，实现公司地产园林业务和市政园林业务的有机结合，增强公司在山东区域

甚至在华北区域的领先地位， 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３

，

８８０

万元增资控股潍坊市胜伟园林绿化有

限公司，本次项目的实施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相抵触，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

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增资控股潍

坊市胜伟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的公告》。

特此公告。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０日

附件一：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修订内容说明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一条 为规范公司的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工

作，确保公司信息披露的及时、准确、完整，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相关规

定，结合本公司《公司章程》、《信息披露管

理制度》等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为规范公司的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工作， 确保公司

信息披露的及时、准确、完整，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现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结合本公司《公司

章程》、《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规定，制定本制度。

无

������增加：第五条 本制度所称“重大信息报告义务人”包括：

１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各部门负责人；

２

）公司各分公司、子公司负责人；

３

）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以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

份的其他股东；

４

）其他可能接触大重大信息的相关人员。

无

�����增加： 第十条 按照本制度规定负有重大信息报告义务的

有关人员应在知悉本制度第二章所述重大信息的第一时间立

即以面谈或电话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向董事会秘书或证券事务

代表报告并在

２４

小时以内将与重大信息有关的书面文件直接

递交或传真至公司董事会秘书或证券事务代表，必要时应将原

件以特快专递形式送达。

第十一条 公司各分子公司的负责人为第一

责任人，财务负责人为联络人；由联络人具

体负责信息的收集、整理工作，并在第一责

任人签字后负责上报工作。

�����第十一条 公司各分子公司、各部门负责人为该分子公司、

该部门内部信息报告义务的第一责任人，相关财务负责人为联

络人。由联络人负责重大信息的收集、整理工作，并在第一责任

人签字确认后报送董事会秘书或证券事务代表。

无

�����增加：第十二条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及财务负责人等高

级管理人员应时常敦促公司各分公司、子公司应及时完成应披

露信息的收集、整理工作。

附件二： 《内部审计制度》修订内容说明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一条 为规范公司内部及控

股单位的正常运转，依据财政

部颁发的《中国内部审计准则》

及其它相关法规，促进公司经

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公司内部审计工作， 提高内部审计工作质量，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内

部审计准则》、《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部审计工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无

增加：第十一条 审计部履行职责所必需的经费，应当列入公司预算，由公司

予以保证。

无

������增加：第十三条 审计委员会在指导和监督审计部工作时，应当履行以

下主要职责：

（一）指导和监督内部审计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二）至少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审议审计部提交的工作计划和报告等。

（三）至少每季度向董事会报告一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内部审计工作

进度、质量以及发现的重大问题。

（四）协调审计部与会计师事务所、国家审计机构等外部审计单位之间

的关系。

第十六条 审计部根据公司年

度计划和发展需要，确定年度

审计工作重点，编制年度审计

项目计划。

������第十六条 审计部根据公司年度计划和发展需要， 按照审计委员会的

要求，确定年度审计工作重点，编制年度审计项目计划，报公司审计委员会

批准后实施。

无

������新增：第十九条 内部审计资料未经审计委员会同意，不得泄露给其他

任何组织或个人。 如有特殊情况需要查阅审计档案或者要求出具审计档案

证明的须按规定办理查阅手续。

无

�������增加：第十四条

３

、协助建立健全反舞弊机制，确定反舞弊的重点领

域、关键环节和主要内容，并在内部审计过程中合理关注和检查可能存在的

舞弊行为；

４

、至少每季度向审计委员会报告一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内部

审计计划的执行情况以及内部审计工作中发现的问题。

５

、 审计部应当在

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前两个月内向审计委员会提交下一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

划， 并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两个月内向审计委员会提交年度内部审计工

作报告。 审计部应当将审计重要的对外投资、购买和出售资产、对外担保、

关联交易、募集资金使用及信息披露事务等事项作为年度工作计划的必备

内容。

无

������增加：第二十条 审计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实施适当的审查程序，评价

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并至少每年向审计委员会提交一次内部控制评价

报告。 审计委员会应当根据内部审计部门出具的评价报告及相关资料，对

与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事务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情况出具年

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

容：

（一）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

（二）内部控制存在的缺陷和异常事项及其处理情况（如适用）；

（三）改进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及其实施的有关措施；

（四）上一年度内部控制存在的缺陷和异常事项的改进情况（如适用）；

（五）本年度内部控制审查与评价工作完成情况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应当在审议年度报告的同时， 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形

成决议。 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应当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意见，保荐

人应当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进行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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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以书面、 通讯等形式发出通

知，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下午

１

：

３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

３

名，会议由监事会

召集人林满扬先生主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会议经全体监事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增资扩股潍坊市胜伟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监事会认为：上述对外投资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不影响公司的资产完整性和业务独立性，不存在

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

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没有与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实施，也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３

，

８８０

万元增资控股潍坊市

胜伟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胜伟园林

５１％

的股权。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增资控股潍坊市胜伟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的公告》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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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增资控股

潍坊市胜伟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棕榈园林” 或 “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６５０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４５．００

元

／

股，募集资金

总额

１

，

３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２７１

，

３４４

，

７７３

元， 超出原募集计划金额

１

，

１０２

，

５２４

，

７７３

元。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

日对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并

出具了“深鹏所验字［

２０１０

］

２０７

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将全部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以及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使用超募集资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使用超额

募集资金

２

亿元补充园林工程施工业务营运资金；使用超募资金

１９

，

９４１．１

万元用于新建苗木基地。

上述超募资金的使用均经过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发表明确的同意意见，截止目前，公司超募资金余额

６８３

，

１１３

，

７７３

元，上述募集资金全部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二、本次对外投资概述

１

、为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加快市政园林业务的拓展力度、促进业务布局的合理均衡，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棕榈园林与潍坊市胜伟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或“胜伟园林”）、 王胜（以下简称“丙方”）

签署了《增资扩股协议》。 本公司拟以现金出资形式对胜伟园林增加投入人民币

３

，

８８０

万元，其中，人民币

１

，

０５０

万元计入胜伟园林实收资本，增加胜伟园林注册资本金，剩余人民币

２

，

８３０

万元计入胜伟园林资本

公积金。胜伟园林原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变更为

２

，

０５０

万元。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

本公司成为胜伟园林之控股股东，胜伟园林的股东及注册资本比例如下：本公司占胜伟园林增资完成后注

册资本的

５１％

；胜伟园林原唯一股东王胜占胜伟园林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的

４９％

。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增资控股潍坊市胜伟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的议案》。

３

、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投资金额在本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潍坊市胜伟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海港路东侧央子街道蔡家央子二村

法定代表人：王胜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７０７２６２２８０１９９７１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７０７８３７５４４５９９１８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资质等级：城市园林绿化二级

主营业务：园林绿化设计及施工；公路配套设施安装；土建、路桥、市政公用工程；生产销售安装路灯；

销售雕塑、五金交电。

增资前股东情况：自然人王胜先生出资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占增资前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胜伟园林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济南分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ＸＹＺＨ／２０１０ＪＮＡ１０１９

号），胜伟园林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收入

４２

，

７６２

，

７８３．９５ ４２

，

６７５

，

６２３．３８

净利润

１８

，

３２９

，

６２０．４５ １１

，

９３４

，

０８５．５６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７９

，

９２０

，

６３４．６３ ７７

，

３０１

，

５６５．４７

负债

４１

，

５４７

，

０９９．１４ ５７

，

２５７

，

６５０．４３

所有者权益

３８

，

３７３

，

５３５．４９ ２０

，

０４３

，

９１５．０４

四、增资扩股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定价原则

１

、增资扩股方案

（

１

）对原胜伟园林进行增资扩股，将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２

，

０５０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０５０

万元。 本公司全额认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０５０

万元，出资占新胜伟园林注册资本的

５１％

。

（

２

）丙方以原有出资占新胜伟园林注册资本的

４９％

。

（

３

）增资扩股完成后，新胜伟园林股东由甲方、丙方两方共同组成。 修改原胜伟园林章程，重组新胜伟

园林董事会。

２

、交易定价原则

根据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青天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６９

号），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潍坊市胜伟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按成本法评估价值为

３

，

０４９

万

元，按收益法评估价值为

８

，

０７５

万元。双方同意以上述两个评估价为基础，协商确定上述资产作价为

３

，

７２８

万元，本公司以

３

，

８８０

万元现金投入，增资控股该公司

５１％

的股权，该购买价格构成的权益转让是公平而

公正的对价。

３

、付款方式与时间

在签订《增资扩股协议》后，自丙方签署《股东决定书》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本公司以人民币现金之

方式，将《增资扩股协议》约定的增资款项一次性付至胜伟园林的银行账户。

４

、业务合作

协议各方协商一致，基于本次增资扩股的合作，依托本公司的行业地位和资金、管理、园林技术和设计

实力，结合丙方的盐碱地绿化技术经验和管理、沟通能力，全力推动胜伟园林发展壮大，力图使胜伟园林尽

快成为山东地区乃至华北区域的知名园林公司。

五、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加快公司市政园林业务的拓展

．

。

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公司迅速切入山东市场，加快市政业务的发展，实现公司地产园林业务和市政园林

业务的有机结合。

２００９

年胜伟园林实现营业收入

４

，

２６７

万元，胜伟园林公司在滨海经济开发区盐碱地绿化

工程中所占比例达

１／３

，五年来公司在滨海经济开发区盐碱地绿化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甲方及供应商中

有着极好的口碑，成为滨海经济开发区盐碱地绿化中的一面旗帜。 棕榈园林增资并控股胜伟园林，在胜伟园

林原有的市场、业务、经验、技术、人脉的基础上，叠加了棕榈园林的品牌、资金、管理、资源优势，有助于新胜

伟园林快速拓展市政园林业务，迅速成长壮大，成为棕榈园林拓展山东市政园林市场的快捷通道。

２

、增强公司在华北区域的竞争地位，促进全国业务布局均衡。

项目实施后，棕榈园林在山东区域营业规模将大幅度增加，将从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有利于增强棕

榈园林在山东区域甚至在华北区域的领先地位。 同时，通过做大胜伟园林，进一步拓展山东乃至华北区域

业务，将促进全国业务的布局均衡，逐步改善营业收入主要依靠长三角区域和珠三角区域的状况。

３

、通过横向并购实现公司外延式成长

本次增资扩股完成之后，本公司持有胜伟园林股权比例为

５１％

，成为胜伟园林的控股股东，胜伟园林

将纳入本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对本公司的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但本次并购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

不构成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运用超募资金增资扩股潍坊市胜伟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有利于巩固和扩大公

司在华北区域特别是山东省的竞争地位，优化公司的区域布局，提高公司的利润水平，有利于公司的长远

发展，符合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的需要，提升了公司在行业内的综合竞争实力，符合公司整体发展利

益，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是切实可行的。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中小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超募资金使用计划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相抵触，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增资控股潍坊市胜伟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七、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增资控股潍坊市胜伟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３

，

８８０

万元增资控股潍坊市胜伟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

胜伟园林

５１％

的股权。 上述对外投资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不影响公司的资产完整性和业务独立性，不

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没有与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实

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国金证券发表以下意见：

１

、本次部分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

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对超募资金实行专户管理。

２

、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运用于公司主营业务，且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

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有关规定。

３

、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控股潍坊市胜伟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有利于加快公司市政园林业务的拓

展，增强公司在华北区域的竞争地位，促进全国业务布局均衡，并通过横向并购实现公司外延式成长。

４

、国金证券将持续关注棕榈园林其余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督促棕榈园林在实际使用前履行相关决

策程序，确保该部分资金的使用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且投资于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作为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等，切实履行保荐机构职责和义务，保障棕榈

园林全体股东利益，并对超募资金实际使用及时发表明确保荐意见。

基于以上意见， 国金证券认为棕榈园林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增资控股潍坊市胜伟园林绿化有

限公司是合理、合规和必要的，国金证券对此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１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３

、胜伟园林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审计报告

４

、胜伟园林资产评估报告书

５

、增资扩股协议

６

、独立董事关于超募资金使用的独立意见

７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０日

浦银安盛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调整在交通银行定投起点金额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

经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交通银行

"

）协商一致，决定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浦银安盛价值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19110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的定投约定扣款起点金额进行调整，具体事项

如下：

一、调整方案

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投资者与交通银行新签约的上述基金定投业务起点金额为

100

元。 对于

2011

年

1

月

1

日前投资者已与交通银行签约的上述适用基金定投业务仍按原签约约定执行。

二、咨询方式

1

、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交通银行客户服务电话：

95559

；

交通银行网址：

www.bankcomm.com

；

2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21-33079999

或

400-8828-999

；

网址：

www.py-axa.com

。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基金定投并不等于零存整取，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敬请

投资人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提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31 日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工行 "2011 倾心回馈 "

基金定投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经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工行

"

）协

商，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现决定旗下浦银安盛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519110

）、浦银安盛精致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19113

）和浦银安盛红

利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19115

）参加工行

"2011

倾心回馈

"

基金定投优惠活动。

基金定投业务指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指定的基金销售机构提交申请

,

约定每期扣款日期和扣款金额

,

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

式。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工行定投上述本公司旗下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二、适用期限

2011

年

1

月

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全部法定交易日）。

三、具体优惠费率

在优惠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工行定投上述本公司旗下基金，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0.6％

的，

其定投申购费率享有

8

折优惠

(

即实收定投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0.8)

，但折扣后的实际执行费率不得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低于

0.6％

（含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本公司旗下基金详细费率参见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

业务公告。

四、重要提示

1

、本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工行所有，具体办理流程、扣款方式及变更和终止请参见工行相关规

定。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2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基金产品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后端收费模

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基金定投业务及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3

、工行将与本公司协商后决定上述优惠活动是否展期，工行及本公司将另行公告相关内容。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中国工商银行网址：

www.icbc.com.cn

；

2

、中国工商银行电话银行：

95588

；

3

、本公司网站：

www.py-axa.com

；

4

、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8828－999

，

021-33079999

。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定投并不等于零存整取，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

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31 日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上海银行网上银行

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对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的信任和支持，经本公司与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银行

"

）协商一致，旗下浦银安盛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

519110

）、浦银安盛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收费模式（基金代码：

519111

）和浦银安盛精

致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19113

）将参加上海银行网上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

动。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上海银行网上银行申购上述本公司旗下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二、适用期限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法定基金交易日）。

三、申购费率优惠方式

在优惠活动期间，个人投资者通过上海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浦银安盛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

519110

），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实行

6

折优惠，如申购费率

6

折后低于

0.6%

的，按

0.6%

标准执行；

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按原费率执行。

个人投资者通过上海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浦银安盛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收费模式 （基金

代码：

519111

）和浦银安盛精致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19113

），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实行

4

折优惠，如申购费率

4

折后低于

0.6%

的，按

0.6%

标准执行；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按原费率执

行。

基金的详细费率请参见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

告。

四、重要提示

1

、本公司所管理的其他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此项优惠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

另行公告。

2

、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上海银行网上银行的交易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

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3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各基金的

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 也不包括基金定投业务及基金转换业务

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4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

www.bankofshanghai.com

客户服务电话：

021-962888

2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www.py-axa.com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28－999

，

021-33079999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

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31 日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中国邮储银行个人

网上申购基金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和广大投资的厚爱和支持，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

公司

"

）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邮储银行

"

）协商一致，现决定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法定基金交易日），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中国邮储银行网上交易系统申购

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优惠费率活动。 具体情况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中国邮储银行网上交易系统（包括理财通系统和个人网银系统）申购开放式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本公司旗下浦银安盛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519110

）、浦银安盛精致生活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519113

）、浦银安盛红利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519115

）。

三、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中国邮储银行网上交易系统申购（不含定期定额自动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享有申购费

率优惠：（

1

）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 优惠费率

4

折起， 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0.6％

；（

2

） 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按照原费率执行。 （

3

）只针对正常申购期的开放式基金的前端收费模式，不包括网上银行的定期定额

自动申购、基金转换费率、各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和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各开放式基金认购费率。

各基金的详细费率请参见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

公告。

四、重要提示

1

、本公司所管理的其他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此项优惠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

另行公告。

2

、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中国邮储银行网上交易系统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

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3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中国邮储银行所有。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网站：

www.psbc.com

客户服务电话：

95580

2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www.py-axa.com

客户服务电话：

400 8828 999

或

021-33079999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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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立美达” ）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网上定价发行“海立美达” A 股 2,004 万股，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并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本

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48,041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1,381,000,000 股，配号总数为 2,762,000 个，

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 000002762000。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1.4511223751% ，超额

认购倍数为 69 倍。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发行人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进行网上摇号抽签，并将于 2011 年 1 月 4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

：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31

日

重要提示

1、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海立美达” ） 首次公开发行 2,500 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会证监许可［2010］1841 号文核准。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所有除参与网下初步询

价的配售对象以外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 根据初步询价申报结

果，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40.00 元 /股，网下发行数量为 496 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 19.84% 。

3、本次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总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通过摇号抽签方式进行

网下配售。 本次摇号采用按申购单位（62 万股）配号的方法，按配售对象的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量进行配号，每

一申购单位获配一个编号，最终摇出 8 个号码，每个号码可获配 62 万股股票。

4、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并披露了本次发行定价的相关信息，包括：主承销商

提供的发行人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及对应的估值水平、发行人可比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指标、发行价格相对于研

究报告估值结论的折溢价水平，以及所有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等统计数据，包括主承销商推荐的询价对象的报

价情况。

5、本次发行的网下配售工作已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T + 1 日，周四）结束。 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

缴付的申购资金已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并出具了验资报告。 本次网下发行过程由国浩律师

集团（上海）事务所进行了见证并对此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6、根据 2010 年 12 月 28 日公布的《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网下申购获得配售的所有股票配售对象送达最终获配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及缴款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0 年 10 月 11 日修订）的要求，主承销商按照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

记备案的询价对象名单，对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

到的资金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做出最终统计如下：

经核查确认，在初步询价中申报价格不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的股票配售对象共有 32 家，该 32 家股票

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资金，有效申购资金为 334,800 万元，有效申购数量

为 8,370 万股。

二、网下配号及摇号中签情况

本次共配号 135 个，起始号码为 001，截止号码为 135。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海立美达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正。 根据《发行公告》，本次网下发行

共计摇出 8 个号码，中签号码为：

007；027；031；047；067；087；107；131

三、网下申购获配情况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496 万股，获配的配售对象家数为 8 家，有效申购获得配售

的比例为 5.92592592593% ，有效申购倍数为 16.88 倍，最终向股票配售对象配售股数为 496 万股。

四、网下配售结果

根据摇号结果，股票配售对象的最终获配数量如下：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有效申购数量(万股)

获配数量

(万股)

1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310 62

2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496 62

3

招商证券现金牛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4 年

1 月 15 日)

496 62

4 兴业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 F） 62 62

5 华夏债券投资基金 496 62

6 中信稳定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10 62

7

云信成长 2007－3 号·瑞安（第二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网下

配售资格截至 2012 年 4 月 11 日)

248 62

8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496 62

合计 2,914 496

注：1、上表内的“获配数量”是根据《发行公告》规定的网下摇号配售方法进行处理后的最终配售数量。

2、股票配售对象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余款金额。如有疑问请股票配售对象及时与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五、网下发行的报价情况

1、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

初步询价情况汇总表

询价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申报价格

（元）

申报数量

（万股）

一、基金管理公司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盈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8.00 496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大成蓝筹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38.00 62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5.80 24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1 年 7 月 6 日）

40.00 310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 F） 40.00 248

华夏希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3.00 496

华夏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 F) 36.00 496

华夏债券投资基金 43.00 496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34.00 124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8.00 496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 F）

38.00 496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35.00 248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35.00 248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业可转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10 62

兴业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 F） 40.10 62

兴业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40.10 6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七组合 42.00 62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42.00 12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1 年 8 月 6 日）

42.00 62

中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稳定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3.00 310

二、推荐机构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

账户

39.99 186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

账户

46.00 62

上海朱雀投资发展中心 （有限合

伙）

华润信托朱雀 3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31.00 62

深圳市同创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同创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自有资

金投资账户

39.00 62

天津远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外贸信托汇富（3 号）阳光私募基金宝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7.80 62

三、Q FII

斯坦福大学 斯坦福大学—Q FII投资账户 40.00 248

四、证券公司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38.00 62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40.00 62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东风 5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3.14 62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38.00 496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34.00 496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37.05 496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42.00 496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25.38 248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31.02 248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28.00 496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40.00 496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江海证券自营投资账户 35.00 62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30.00 496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42.00 496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现金牛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网下配

售资格截至 2014 年 1 月 15 日)

45.00 496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45.00 310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42.80 124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46.00 186

五、保险机构投资者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指定证券

账户（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6.00 496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

32.00 496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

红 - 个人分红

32.00 496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

红 - 团体分红

32.00 496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

连—个险投连

32.00 496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个险万能

32.00 496

六、信托投资公司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43.00 124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45.01 186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金丝猴证券投资.瑞盈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网下资格截至 2011 年 7 月 9 日）

40.00 186

云信成长 2007－3 号·瑞安（第二期）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2 年

4 月 11 日)

40.00 248

中原信托有限公司 中原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42.50 310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46.23 496

七、财务公司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43.00 248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41.70 496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

账户

40.00 496

2、对初步询价情况的统计

根据配售对象报价及申购数据，依次计算各价位上的累计申购总量及对应的超额认购倍数，统计如下：

序号

申报价格

（元 /股）

该价位上的申报

数量（万股）

大于等于该价位上的累计

申购数量（万股）

对应网下发行认购

倍数

对应 2009 年摊薄后

市盈率（倍）

1 46.23 496 496 1.00 77.83

2 46.00 248 744 1.50 77.44

3 45.80 248 992 2.00 77.10

4 45.01 186 1,178 2.38 75.77

5 45.00 806 1,984 4.00 75.76

6 43.14 62 2,046 4.13 72.63

7 43.00 1,674 3,720 7.50 72.39

8 42.80 124 3,844 7.75 72.05

9 42.50 310 4,154 8.38 71.55

10 42.00 1,240 5,394 10.88 70.71

11 41.70 496 5,890 11.88 70.20

12 40.10 186 6,076 12.25 67.51

13 40.00 2,294 8,370 16.88 67.34

14 39.99 186 8,556 17.25 67.32

15 39.00 62 8,618 17.38 65.66

16 38.00 1,612 10,230 20.63 63.97

17 37.05 496 10,726 21.63 62.37

18 36.00 496 11,222 22.63 60.61

19 35.00 558 11,780 23.75 58.92

20 34.00 620 12,400 25.00 57.24

21 32.00 2,480 14,880 30.00 53.87

22 31.02 248 15,128 30.50 52.22

23 31.00 62 15,190 30.63 52.19

24 30.00 496 15,686 31.63 50.51

25 28.00 992 16,678 33.63 47.14

26 27.80 62 16,740 33.75 46.80

27 26.00 496 17,236 34.75 43.77

28 25.38 248 17,484 35.25 42.73

3、按询价对象分类的股票配售对象申报情况统计

配售对象类型

配售对象

数量

报价区间 平均值 中位数 加权平均值 申报数量占比

基 金 公 司 20 28.00～45.80 39.16 40.05 38.58 29.79

证 券 公 司 17 25.38～46.00 37.91 39.00 37.43 33.33

财 务 公 司 3 40.00～46.23 42.79 42.75 43.33 8.87

信托投资公司 6 40.00～43.00 41.57 41.70 41.28 7.09

保 险 公 司 6 26.00～32.00 31.00 32.00 31.00 17.02

Q FII�机构 1 40.00～40.00 40.00 40.00 40.00 1.42

推荐机构 5 27.80～46.00 36.76 39.00 37.68 2.48

所有配售对象 58 25.38～46.23 38.25 40.00 37.52 100

4、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

根据主承销商出具的海立美达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结合相对估值和绝对估值方法，基于公司覆盖全国的营

销网络、预期良好盈利能力及未来业务发展趋势，研究员认为公司合理估值区间为 34.00 元 /股～40.00 元 /股，

按照主营产品属于家电零部件，主业以加工费形式定价以及以汽车、家电为下游的钣金件企业为标准选取 A 股

上市公司中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为盾安环境、三花股份、华意压缩、海立股份、精艺股份、海亮股份、新朋股份、毅

昌股份、胜利精密、广东鸿图、大洋电机，以本次发行询价截止日（T - 3 日、2010 年 12 月 24 日）收盘价计算的同

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 2009 年平均市盈率为 48.91 倍。

六、持股锁定期限

网下股票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网上定价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 3

个月，上市流通前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冻结。

七、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股票配售对象的全部申购资金（含获得配售部分）在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按照《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6]78 号）的规定处理。

八、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股票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

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66581790、66581865

联 系 人：刘静、姚力、王娟、刘学民

发行人

：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31

日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